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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承裝業申請書             1份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離職登記申請書               1份 Ⅴ

解僱登記申請書               1份 Ⅴ

電器承裝業申請事項表         2份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電器承裝業人員明細表         2份 Ⅴ Ⅴ Ⅴ Ⅴ Ⅴ

合法固定營業場所及資本額證明或核

准函或上網列印公司行號公示資料 1

份

Ⅴ Ⅴ Ⅴ

Ⅴ Ⅴ

工 具 設 備 證 明 文 件 （ 甲 專 級 ）

1份

Ⅴ Ⅴ

登記執照有效期限內受僱人員至少一

位參加第20條訓練或講習合格之證明

文件                         1份

Ⅴ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各           1份 Ⅴ Ⅴ Ⅴ

從業人員身分證影本           1份 Ⅴ Ⅴ Ⅴ

從業人員合格證正、影本各     1份 Ⅴ Ⅴ Ⅴ

從業人員受聘僱同意書  各     1份 Ⅴ Ⅴ Ⅴ

電氣公會當年度會員證影本     1份 Ⅴ Ⅴ Ⅴ Ⅴ Ⅴ

原領登記執照證(遺失需切結)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離職證明書                   1份 Ⅴ



最近一期完稅證明             1份 Ⅴ

委託書（委託他人辦理者應附）

1份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設立登記規費（甲專級20000元；甲級3000元；乙級2000元；丙1000元）

變更登記規費（甲專級3000元；甲級1500元；乙級1000元；丙500元）

展延登記規費（甲專級20000元；甲級3000元；乙級2000元；丙1000元）

依據電業規費收費標準：電器承裝業申請變更級別登記者，應依前項變更前後較高之登記費繳納。

辦理電器承裝業登記業務注意事項

第1目(類)人員資格：電機技師;乙級以上室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

路裝修、配電電纜裝修、變電設備裝修或用電設備

檢驗職類技術士;依法考驗合格取得證書之甲種電匠

第2目(類)人員資格：電機技師;丙級以上室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路

裝修、變電設備裝修或用電設備檢驗職類技術士;依

法考驗合格取得證書之甲種或乙種電匠

申請登記為甲專級承裝業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具有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資本額及合法固定營業場所。

二、僱有符合下列第一目資格之一者十名及第二目資格之一者二

十名以上人員：

（一）電機技師；乙級以上之配電線路裝修或配電電纜裝修

職類技術士。

（二）電機技師；丙級以上之配電線路裝修或配電電纜裝修

職類技術士。

三、具有符合下列規格之設備：

（一）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三輛。

（二）昇空在三十六英呎以上之框式高空作業車四輛。

特別注意事項：

電器承裝業 資本額(萬元) 第1目(類)人數 第2目(類)人數

甲專級 1000萬 10(以上) 20(以上)

甲級 200萬 1(以上) 3(以上)

乙級 100萬 1(以上) 1(以上)

丙級  50萬 符合第1目及第2目資格之1者1名以上



1.甲專級承裝業不得等級變更為甲（乙、丙）級承裝業，且

甲（乙、丙）級承裝業亦不得等級變更為甲專級承裝業。

2.甲（乙、丙）級承裝業申請等級變更，請併同辦理從業人

員變更。


